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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笔者曾有《论"九族"今、古文说》一文,对经今文学派与经古文学派的

"九族"观,及其谱系学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作了初步的梳理分析。笔者认为,九族古

文说对"九族"作出的实证性解释,依据的是自然生成的父权家族,故带有经验的气

息,而今文说则将立足点建立在人为组成的扩大了的父权家族集团之上,目的是综

合全部血缘关系以利于政治统治。这个基本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是对的。但是,有些

很重要的材料当时没有提到,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结论当时考虑欠周,这都影响到

了课题开掘的深度,需要有所补正,同时,国内外学术界这几年的研究也已经证明,"

九族"问题对于深刻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值得再度

关注。有此二因,即成此文,是之为"再论"。 

 

一、族与党 

 

"九族"今、古文解说的基本分歧是九族是否包含有本姓宗亲之外的异姓异宗亲

属,双方的思路应该都是很清楚的。但有一点我们往往会忽视,那就是,无论是今文

家还是古文家,谁都不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有什么根本的或常识性的错误,

我相信这一点。汉代的经师学问渊博,在他们的本业范围内一般很少说外行话。古

文经学家说,"族"是父系宗亲,因此"九族"也就三是部是指父系宗亲,而今文经学家

却认定"九族"中除了父系宗亲之外还包括着异姓有服亲。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据

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今文经学家不懂"族"不可能不是父系宗亲这样一个起码的基本

规定,他们的"九族"观因而一开始就错了?我以为不能作这样的结论。研究将表明,

今文经学家关于"族"的理解是非常深刻且多层次的。对此略加总结,有助于理解许

多重要的问题。 

从现象上看,今文家对"族"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比如,欧阳生、大小夏侯氏的论

述就非常混乱： 

"九族乃异姓有属者,义族四：五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 

已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

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运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

妾之母姓为一族。" 

"父族四"、"母之父姓"、"母女昆弟⋯⋯”、"妻之父姓"云云,当然都是说的父系宗

亲,但是什么叫"母之母姓"、"妻之母姓"?如果孔颖达没有把他们的原话弄错,那按

我的理解,"母之母姓"和"妻之母姓",飞应该是指母亲和妻子的外祖父的一族,而不

可能如字面所说是指母亲、妻子的"母姓"族。欧阳、夏侯的论述显然是很不严谨的,

至少他们没有表明在他们的理解中,"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亲属团体。不过,这也

情有可原,因为欧阳、夏侯毕竟是今文家中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几位学者,到了班

固、许慎、杜预、孔颖达等人那里,很多混乱就得到了澄清。如班固《白虎通》论

及"母族三"：母之父母为一族也，母之昆弟为二族也,母之女昆弟为三族也",不再

说什么"母之母姓"这样语意含混的话了。虽然班固、杜预对"妻族二"还保留了妻父



妻母各为一族的传统解释,但也已经避免了使用"妻之母姓"的概念,而显然是指其

外祖父之族了。班固以后的今文经学家对"九族"的具体内容还有很多程度不同的修

正(其中最著名的是宋代王应麟、清代程瑶田)和俞樾),但毫无疑问,他们对"族"的

理解,才则遵从着班固《白虎通·宗族》的基本定义：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手且,下至玄孙。一家

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可见,今文经学对"族"的理解一一"族"为一父系宗亲集团一一与古文经学关于"异

姓不在族中"〈郑玄《驳五经异义》〉的论述,在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

在"族"之所以为"族"的基本问题上,两家并没有什么分歧。今文经学以"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为"九族",古文经学则以父族的九个世代为"九族",但今文的"母族"、

“妻族”其内涵实际上和"父族"一样,也是指母亲、妻子未嫁之前所在的那个父系

宗族,而绝不会另有所指。就组成"九族"的各个宗族而言,都是"异姓不在族中"的。 

今文经学曾批评古文经学把一世作为一族的观点,是"九世制"而不是"九族制",

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然而又是没必要的。因为今文经学的"九族"说也包含着世代

关系,所不同的只是数目s古文是"一族九世",今文是"三族九世",哪一家都避免不

了世代的问题。这也说明在指认"九族"的过程中,世代问题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母族气'"妻族"这两类概念是否能够成立。按古文"九族"说,母、妾显然不能单独

领"族",她们的地位隶属于各自的丈夫。对于丈夫来说,母、妻的父族只是姻亲,经

学上称之为"党",不能混同于父系宗亲的"族"。所以,古文经学把"母族"、"妻族"

排除在"九族"之外是有很坚实的根据的。今文经学则不这样看,他们没有在"族"和"

党"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就把古文经学认定是"党"的母亲、妻亲二类姻

亲也涵括在"九族"之"族"中。那么,今文经学的"九族"说是否也象古文经学那样有

根据呢?我认为是有根据的,根据就在《尔雅·释亲》中。 

《尔雅》一书大抵是西汉儒者递相增益之作,约自毛亨至刘歆的一二百年间,

由小学家根据西周末、东周初迄秦汉之际的经说旧文辍辑而成。《尔雅》不是经书,

本身固然没有今古文的纠纷,但它辑录的旧文则多取材于古文经。比如训话以《毛

诗》为主;《释山》"五岳"与《周礼》合,与《尧典》《王制》异,《释地》"九州"

与《禹贡》异,与《周礼》略同,《释乐》与《周礼》同,《释天》及祭名均与《王

制》异,与《毛诗》、《周礼》合。《释亲》的风格基本上也是古文经,但所释的一

百多个亲属称谓,足以代表周代、秦汉之际七八百年间中原地区的一般称谓习俗,

这一点在古史界早有定论。因此,用《尔雅》为今文经学取证辩护,在材料的性质上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尔雅·释亲》把所释的亲属称谓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及婚姻四类,每类一

章。然而细读全篇,则发现《释亲》县标明四章,实际的亲属关系却不止四类。"婚

姻章"说："父之党为宗族,母与妻之党为兄弟⋯⋯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

",可知"党"分为五,父、母、妻、妇、婿五种关系的亲属都称为"党","党"就是亲属

的意思。《礼记·坊记》z"睦于父母之觉,可谓孝矣",郑注："党,犹亲也。"而父党

之亲又称为"宗族",只不过表现为古人对父系宗亲特别的关注罢了,并不是说"族"

不是"党",或者"党"不能称为"族”。邢疏《释亲》"宗族"云："比别同宗亲族";又

疏"母党"云:"比别母之族党也"；又疏"妻党"云： "比别妻之亲党也"。邵晋涵《尔

雅正义》"宗族"下说： 

"姑姊妹系于宗族者,郑《驳五经异义》：‘妇人归宗,女子虽适人,字犹系姓,



明不与父元为异族。'郑概括《尔雅》而言。《尔雅》载姑姊妹于宗族,而姑之子、

姊妹之子载于妻党者,所以示族与党之别也。" 

郝歖行《尔雅义疏》"宗族"下也作如是解： 

"谓之宗族者：宗,尊也,主也。族,凑也,来也。然则父之党为宗族,不言父党者,

母妾异姓,故别称党；父族同姓,故总言宗族也。" 

邢、邵、郝三氏都特别强调"族"不同于"党",即父系亲属为"族",母系妻系亲属为"

党"(邵民更称母亲为"族党",妻亲为"亲觉勺。其实"党"也就是"族",父族可以称"

党",上引《释亲》"婚姻"章和《礼记·坊记》中都有明证。对一个具体的亲族集团

是称"党"还是称"族",关键要看称呼人的地位和实际的需要。比如母亲未嫁时,母和

外祖父为同姓之宗亲,在母来说,应称其为宗族。母亲婚后己与父同族,在父来说,

便应称母之宗族为"党"。比"党"既是父之妻觉,又是子之母觉。这是上一辈的情形。

妻未嫁时,妻与妻父为同姓之宗亲,在妻来说,同样应称其为宗族。但婚后她已为夫

族也就是夫之父族的一员,故在丈夫来说,便应称妻之宗族为"党"。比"党"既是夫之

妻党,又是父之妇觉。同样道理,女儿未嫁时和父为同姓之宗亲,在女儿来说,当然应

称之为宗族。但女儿出嫁后成为女婿宗族的一员,这时在女婿来说,便应称妻之宗族

为妻党：而对于妻父来说,婿之宗族又是他的婿觉。女奇、姊妹与其父族的关系,

以及姑、姊妹之子与其母族的关系,遵循着同一原则。由此可见,"族"和"党",实际

上是同一个父系宗亲集团的两面。由甲方来说,甲对甲的同姓亲属称"族"或"宗族",

甲对乙的同姓亲属则称为"党飞由乙方来说,乙对乙的同姓亲属称"族"或"宗族",乙

对甲的同姓亲属则称为"党"。推而至于丙、丁、戊、己等等,也都是如此。 

"族"、"党"的区别不是两者同一性的问题,而是称呼关系人之间的相对性问题。

这一点如果能够明确,今文经学将"母族〈党〉"、"妻族〈党〉"收于"九族"之中的

做法,在原则的合理性上就获得了基本的保证。 

古文经学根据《礼记·丧服小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说法,把"九族

"规定为沿上辈和下辈两个方向逐代地由父、子、孙"三族"扩展而成的包括九个世

代的父系宗亲的概念,今文经学则把"九族"的范围推广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其性质是由三个互为姻亲的异姓宗族联合构成的"三族九世制"群团。很明显,今、

古文的"九族"都是就宗族集团而言,不同的只是规模大小和这种集团的性质。 

 

二、"九族"的根据和规模 

 

说到九族的根据和规模,一向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九"非实数,"九族"即若干

族,不必细究。此说以清儒汪中《述学·释三九》和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

最为翔实,二是认为"九"在秦以前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实数,但自汉以来,特别是汉高

祖"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后,却真有其数了。我相信第二种说法。汉代经学家论到"

九族"时都有实数。古文经以上至高祖下至玄孙凡九世的本宗亲属为九族,今文经以

父族为主兼及异姓有亲属者为九族。对于这两类"九族"说,笔者并无意去判定孰是

孰非,而是主张尽可能地体谅经学家们的苦心,以探寻隐藏在这种分歧背后的历史

真象为宗旨。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指出,既然视"九"为实数,那就应尽可能地予以落

实,并给以合理化的解释。然而,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它们对何以为"九族"之"九",

都缺乏系统的论证,其中更以今文为甚。前文已经提到,古文经是根据《礼记·丧服

小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丸".的观点来论证它的"九族"说的,但这并不是一个



特别严谨的论据。周代有一对重要的伦理范畴,即"尊尊"和"亲亲"。"尊"即"宗","

尊尊"当为尊崇父系宗亲之意,古文经"九族"说体现的原则似与"尊尊"相符,但"尊

尊"却没有与"九族"有关的规定。与"九族"相连的是"亲亲"范畴,可是这个范畴强调

的是与"尊尊"不同的另一个侧面。"亲",即亲属,当然以宗亲为前提,但所指范围显

然不仅仅如此〈否则无以与"尊"相别〉。"亲"应该指以宗亲为主同时兼及姻亲的广

义的亲属联系。因此,"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实际、上是今文经学而不是古文

经学的根据。然而,今文经学并没有利用这一点。经东汉许慎整理的今文"九族"说

〈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根据是丧服制度,见许著《五经异义》,程瑶田认

为班固《白虎通》所说的"九族",也与《仪礼·丧服经传》完全一致。程著《仪礼

丧服文足征记七·白虎通释九族义同丧服说》云: 

"案《丧服》由斩衰三年以上杀之,至于齐衰三月：自齐衰期服下杀之，至于缌

麻；又旁杀之,亦至于络麻z非所谓父之姓为一族乎?《丧服》姑之子缌麻,非所谓父

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二族乎?《丧服》甥缌麻，非所谓父女昆弟运人有于为三族乎?

《丧服》外孙纯麻,非所谓身女昆弟适有子为四族乎?《丧服》为外祖父母小功,非

所谓母之父母为一族乎?《丧服》舅与舅之子皆缌麻,非所谓母之昆弟为二族乎?《丧

服》从母小功,从母之子缌麻,非所谓母之女昆弟为三族乎?《丧服》妻之父母皆缌

麻,非所谓妻之父为一族,妾之母为二族乎?然则族之言凑聚也者,实乃生相恩爱,死

相哀痛,先王国别其亲疏贵贱之节,而称情立文,为之制《丧服》以饰群焉,使人观于

其外而有以见其心,为隆为杀,弗可损益。” 

程瑶田的论证大部分是对的,比如他所说的父族的四族及母族的外祖父母一族

和从母.从母之子一族,这六族是确实的,并且正在今文的范围内。但有两处论证却

错了。舅与舅之子不能单为一族,因为舅与舅之子是外祖父母的子孙,他们应和外祖

父母为一族,妻之父母同服缩、麻,应为一族,而不能为二族,其道理与母之父母为一

族相同。由此可见,《丧服经传》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今文经学"九族"说申的七族(即

父族四,母族二,妻族一),另二族却没有着落。或许秦以前的亲属范围只有七族?《礼

记·大传》有"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兔,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的说法,

能不能信以为真,还很值得一间。《左传》昭公十四年："禄勋合亲",杜注2"亲,九

族",我想比说应该是有根据的。荆柯刺秦王未成而被族诛,汉代记载一为七族,一为

九族。王充《论衡·语增》为九族："荆柯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柯九族"而《史

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为七族："荆辆之湛七族",《汉书·邹阳传》与此同。《史

记》裴氏"集解"及《汉书》颜氏注并引张晏"上至曾祖下至曾孙"一说以为"七族"

之解,显然是古文经学的思路,司马贞"索隐"则用今文说："父之族一也,姑之子二也,

姊妹之子三也,女子之子四也,母之族五也,从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这个解释与

《仪礼·丧服经传》所涉及的亲属范围正相一致。由此事例也可看出,汉代的"七族

"观念来源于《仪礼》。换言之,《仪礼·丧服经传》只能证明"七族",而不能证明"

九族"。对于这一个事实,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都不能有所改变。 

根据还是要到《尔雅》中去找。上一节论族、党同一时已经提到,《尔雅·释

亲》名为四章,实际却包含了五族,即父、母、妻、妇、婿。这是一个以婚姻关系为

中介连结起来的拥有五个姓氏的宗族集团。然而《释亲》的内容还不止这些,至少

还可以发现以下四族〈确切地说,应为四类〉： 

1.姑夫之族 

《释亲》"宗族"章： "父之姊妹为始。"妾党"章： "姑之子为甥。"姑未嫁时



为己之同宗亲属,所以《释亲》将之列入"宗族"。但出嫁以后就不同了,她进入了丈

夫的宗族,所生子应该与丈夫同宗,而不能算"妻党"。这既是《尔雅》的失误,也是

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释亲》四章中尚无一个恰当的位置安排这位"甥"。所以,

在上述五族之外至少应有第六族：姑夫之族。 

2.姊妹夫之族 

《释亲》"宗族"章： "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妻党"章："姊妹之

夫为⋯⋯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谓出之子为离孙。"姊妹未嫁时与己为同宗亲属,

故《释亲》将之归入"宗族"。但出嫁后即进入丈夫之宗族,所生之子、孙,应和其夫

同宗。《释亲》把甥、出、离孙视作"妾党",其失误的性质与上例相同。所以,在上

述六族之外至少应有第七族：姊妹夫之族。 

3.姨夫之族 

《释亲》"母党"章z"母之姊妹为从母。从母之男子为从母昆弟,其女子子为从

母姊妹。"从母即姨母,未嫁时与外祖父母为同宗亲属,故《释亲》将之列入"母党"。

但出嫁后即进入丈夫〈即姨夫〉之宗族,所生子女应与其夫同宗。《释亲》从母以

及从母昆弟姊妹全都列入"母党"是错误的。所以,在上述七族之外至少应有第八族：

姨夫之族。 

4.连襟之族 

《释亲》"妻党"章:"妻之姊妹同出为姨"。"婚姻"章:"两婿相谓为亚"。姨即妻

妹,亚即连襟。姨未嫁时与己之岳父母为同宗亲属,故《释亲》将之列入"妻党",但

出嫁后即进入其丈夫的宗族,《释亲》列亚为"婚姻"是不妥的。因为所谓"婚"是指"

妇之父","姻"是指"婿之父",而亚既不属妻党,也不属婿党或妇觉,应为一独立宗

族。所以,在上述八族之外至少应有第九族:连襟之族。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对"九族"的规模作出明确的指认。 

所谓"九族",首先是指九个父系宗族,二它们是：父族、母族、妻族、妇族、婿

族、姑夫之族、姊妹夫之族、姨夫之族和连襟之族。 

第二,如按主要关系人的性质再作一区分,则父族为四：父族、婿族、姑夫之族、 

姊妹夫之族,母族为二.外祖父母之族、姨夫之族,妻族为二：岳父母之族、连

襟之族,妇族为一：儿媳之父族。 

第三,以上九族的规模还是系谱意义上的,实际的数量也许不止这些,因为父亲

的姊妹、自己的姊妹、母亲的姊妹等,都不会仅限一人。如果有二人以上,并且不是

二女共适一犬,那就不止九族了,所以"九族"的确切含意,应指九种亲属范畴。 

第四,"九族"所包含的世代数量远远不止九个,仅父族中的父系直系宗亲,就包

括九代(由己上推至高祖王父母为五代,下推自子至玄孙为四代),旁系宗亲有气五

支,每一旁亲都至少有四代。这就说明,"九族"与世代无关。 

这个“九族”制和古代经学“九族”说不同,和今文经学的"九族"规模--父族

四,母族三,妻族二--也有一些差异〈其中七族相合〉。最大的区别一是组合不同,

二是把今文的母族三改为母族二〈内含也不同〉,妻族虽然同为二,但今文将岳母单

为一族显然是错的,今文"九族"中没有妇族,现在则补上了这一个重要的"婚"族。但

以上这些差异还只是表面的。更深刻的差异在于,经学家们〈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

古文经学〉对"九族"的论证全都建立在主观理念的基础上,虽然他们不可能伪造亲

属关系,但他们对一个人为的亲属系统的论证过程,却表现出了严重的、主观随意性,

本质上是武断的。而以《尔雅·二释亲》为根据的上述"九族"制,从原则到细节都



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且在最大的程)度上恢复了"九族"的本来面貌。 

 

三、两种世系群集团 

 

古文经学所说的"九族",按性质说,相当于人类学研究中的父系"世系群才

〈Lineage〉,我国学术界一般将"世系群"一词意译为"宗族气在很多情况下当然是

恰当的,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Lineage和"宗族"并不能完全对应.Lineage

的本意只是指一种奉行单系继嗣法则〈Unilineal descent〉的血缘群体,或称为"

宗系"。在世系的归属上它可以是父系,也可以是母系。但中国的"宗族"就不同,虽

然在单系世系这个基本原则上两者完全一致,然而在归属上却只能是父系而不可能

是母系的。因此,当我们判定今、古文"九族"说指认的是两种规模性质都不同的血

统集团时,就绝不能说只有古文经学的"九族"是宗族,而今文经学的"九族"则不是

宗族。今、古文的区别,在于两者将各个宗族连结成宗族集团时遵循着的不同法则,

在于这些宗族集团内部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社会政治意义。换言之:它们的区别不

是"世系群"本身的问题,而是用一种什么法则,将"世系群"连结成何种"世系集团

"(Lineage group)的问题。 

古文经学所说的"九族",是一种不包含异姓男子在内的父系世系群集团。虽然

人们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集团内部的连结方式和运作机制,但很显然,它最

接近于中西文化传统中的狭义的“宗族"。集团中的各个世系群信奉一个共同的男

性祖先,亦即"宗",并以这个"宗"的直系长子为本"宗系"的代表,即宗子,对于该"宗

系"内部的人员和事务,宗子享有一系列非常实际的管理权;宗子的继承,原则上是

在他所在的直系中传嫡传长〈在特殊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变通的处理办法〉,因此这

个直系系列就被称为"大宗",而非宗子所在的系列则为"小宗"。这类集团的中心原

则是要有一个为各世系群认可并衷心信奉的共祖,其标志是有一个权威性的宗庙系

统和一个共同的"氏",若无比二者,集团既连结不起来,也维持不下去。同时,集团内

各世系群间禁止通婚,"同姓不婚"的规则就是针对这一类型的集团而言的。 

笔者曾经指出,"九族"古文说的基础建立在"自然生成的父权家族"之上。这一

方面是指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类血缘集团以同宗为构成原则是一种相当普

遍、因而也是相当自然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指古文经学家完全是用了对一般宗族

组织的了解,来依样画葫芦地解释"九族"的构成,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超越宗族规范

的创见。但是,对这个观点应该有一个补充说明,所谓"自然生成的父权家族",并不

是说它对人类的家庭血缘关系采取了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恰恰相反,宗族血缘

关系是以裁剪基于婚姻、家庭关系之上的、自然形成的人类血缘关系为前提的。因

此,当古文经学家在一个被看作包括了人类所有最重要的亲属关系的"九族"范畴中

排除了一切与母亲、妻子有关的"姻亲"后,就充分表现了这一学说的非自然性和狭

隘性。笔者目前虽然还不能充分地解释古文经学"九族"理论的目的性,但有一点是

能肯定的,这个理论的制定是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父权,强化宗亲一体意识,在一定程

度上,它可以和宗族祖先崇拜、宗族伦理规范一起,构成宗族的意识形态体系。 

今文经学的"九族"理论内涵比古文经宽泛得多,它是建立在婚姻联系基础上的

一种世系群集团,相当于人类学研究中的"戚属世系群"〈Cognatic1ineage〉。这一

类型的世系群集团的结构原则和功能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构成集团的每个世系群都是一个独立的父系宗族,族与族之间不存在实际的



约束美系,因而也没有固定的集团成员资格和界域。需要多少世系群方能构成一个"

戚属世系群"集团,没有严格的规定。在许多情况下,它可以是九族,也可以是七族。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数量,而是应当遵从组成集团的原则, 

2.连结集团的原则是已经实现了的婚姻关系,互相间没有婚姻关系的世系群不

会组成这一性质的集团。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几个世系群之间会形成固定的互

婚关系,即使有这种关系也是因为具备了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从中国古代社会婚

姻发生的一般情况来推测,世系群间结成的大多数的婚姻关系都不是固定的,换言

之,集团成员的组合随着婚姻关系的变动(发生、取消、增加、减少)而变动。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二这类.集团的成员大致上具备相同或至少相类似的社会地位(经济

水平、文化背景), 

3."戚属世系群"集团与实行"双边继嗣"〈Bi1atera1descent〉的血缘集团不同。

在后一种集团中,每人都属于两个血统群,一个是父系的,一个是母系的,集团成员

的资格分别承自父亲和母亲。在主要发现这种制度的非洲,父系群体掌管土地和其

他资源。而母系群体是宗教参与和知识的所在地。"戚属世系群"集团则不具备这种

特征,也没有这种具体的功能。在这类集团中,一个人都只属于他〈她〉的父〈夫〉

族,而没有双重身份。即使出现身份的转移(如妇女未婚时属父族,婚后属夫族,夫亡

无子或离异后还可再属父族),也是以父〈夫〉族为范围,以放弃一种身份为前提的。

母系、妻系亲属加入这个集团,并不意味集团将具备某种母系世系的因素。这是因

为集团中所有世系群都是父系宗族,所有的行为规则都遵守父权制原贝。,同时,集

团内各世系群间也绝不是平等的,父权制原则本身已经决定了宗亲与姻亲的地位、

权利具有一系列系统的差别, 

4.这种"人为组成的扩大了的父权家族集团",由于包容了当时人们所有主要的

亲属关系,于是就突破了仅以宗亲范畴来规范人类家庭血缘关系的狭隘眼界,从而

在父系、母系、、妻系、婿〈媳〉系几条主线上,最大限度地、如实地勾划出了一

个男子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能拥有的亲属系统(虽然仍是不平等的)。当然,经学家

们论证"九族"的根本目的绝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封建政治统治,这也是不言而

喻的。 

笔者认为,充分利用当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研究"九

族"今、古文两种解说,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血缘关系理论的实质

和达到的水准,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国际人类学的理论也将随着这一研究的开展

获得扩充和深化。 

 


